
附件 2： 

中国传媒大学第十二届明星志愿者评选规则 

一、总则 

1、评选活动旨在发现真实、感人、典型而具有影响力和社会价值的明星志愿者，展

示志愿风采，分享志愿经历，弘扬志愿精神。 

2、本次选拔将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全程接受各方面监督，对评选过程及时

通过网络、通告、海报等形式公开。 

3、本次选拔将采取量化标准，综合考量组委会参考分数换算、大众评审、专业评审、

网络投票四方面意见。 

4、大赛流程：报名→组委会参考分数换算→选出 30 位明星志愿者参选人→大众评

审→选出 15 位明星志愿者候选人→专业评审及网上投票选出 10 名明星志愿者→颁奖典

礼上表彰 10 名明星志愿者和 5 名优秀志愿者。 

5、本次大赛评选对象为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学生，其参与评选的志愿活动限定为在校

期间参加。 

6、本活动评审组委会办公室由校团委主管书记以及校团委实践部、校青年志愿者协

会、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学生干部组成。 

7、本评审组委会办公室拥有对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对优秀志愿者、明星志愿者有全

程参与、选拔和监督的权利；经本人同意，对本活动报名者与活动相关的照片、图片、

音视频材料等拥有使用权、修改权。 

二、细则 

1、组委会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定，并确定参评者的有效信息。如发现伪造信

息，对该报名者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2、30 位优秀志愿者参选人选拔标准： 

通过组委会参考分数换算评审，由组委会进行量化打分。组委会参考分数换算标准，

包括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对象评价、志愿活动相关奖项及志愿活动的参与深入度四

项，每项满分 100 分。 

1) 志愿服务时长(占评选总分 25%)：       

Ⅰ.服务时长以小时为计算单位，每 8 小时当作一个工作日计算。 

Ⅱ. 总计时长 5 个工作日以下（包括 5 个工作日），最高累计分为 40 分。 

Ⅲ. 总计时长 5 个工作日以上 20 个工作日以下（包括 20 个工作日），最高累计分为 60 分。 



Ⅳ. 总计时长 20 个工作日以上，最高累计分为 100 分。 

每档之间，按相对工作时长进行分数调整，最终得分由组委会进行统一打分。 

2) 志愿服务对象评价（占评选总分 25%）： 

由志愿服务对象对参赛者打分，满分 100 分，如仅有一名打分者，即取该成绩，若有多名打分

者，则取平均分。 

3) 志愿活动相关奖项（占评选总分 25%）： 

Ⅰ.校级及校级以下获奖者每人每项记分不超过 10 分。 

Ⅱ.区级和市级获奖者每人每项记分不超过 20 分。 

Ⅲ.省部级获奖者每人每项记分不超过 30 分。 

Ⅳ.国家级获奖者每人每项记分不超过 40 分。 

Ⅴ.同一项活动获奖中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奖次，以最高规格奖次计分，不重复计分。 

以上分数累加，作为志愿活动奖项总得分，满分 100 分。 

4) 志愿活动的参与的深入度（占评选总分 25%）： 

根据个人在志愿活动中所担任的职务、发挥的作用等参与度方面的综合情况，依次划

分为参与者、协助者、组织者三类。 

Ⅰ.活动参与者，每人每项志愿活动记为 20 分； 

Ⅱ.活动协助者，每人每项志愿活动记为 30 分； 

Ⅲ.活动组织者，每人每项志愿活动记为 50 分； 

Ⅳ.多个活动中同一参与程度不累计加分，不同参与程度可累计。 

以上分数累加，作为志愿活动参与深入度总得分，满分 100 分。 

（注：有其他方面的突出表现的，经组委会讨论决定后可以考虑酌情加分；以上四项

得分总和为选拔 30 名优秀志愿者的参考分数。） 

3、15 位明星志愿者候选人选拔标准： 

通过大众评审参与评审会，进行量化打分。由各校级团学组织选派代表及各学部（院）

评选推荐工作联系人组成大众评审团参与评审会，评审内容包括对志愿理念，被服务对

象评价，推荐人评价，个人魅力等方面因素的考量，现场进行打分，该项满分 100 分。 

4、 10 名明星志愿者选拔标准： 

通过组委会结合专业评审及网络投票的考量进行最终确认。  

1) 专业评审 (占评选总分 60%)：评审团由我校主管领导、党委宣传部、保卫处、学

生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就业指导中心、社会服务办公室、后勤管理处、校团委等相

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及校负责志愿者相关工作的老师、服务对象代表等组成并进行专业



评审。评审内容包括对志愿理念，被服务对象评价，推荐人评价，个人魅力等多方面因

素的考量，该项满分 100 分。 

2) 网络投票(占评选总分 40%)：根据得票数进行换算，该项满分 100 分。 

Ⅰ.得票数 1-3 名者，每人得分 100 分。 

Ⅱ.得票数 4-6 名者，每人得分 90 分。 

Ⅲ.得票数 7-9 名者，每人得分 80 分。 

Ⅳ.得票数 10-12 名者，每人得分 70 分。  

V.得票数 12-15 名者，每人得分 60 分。 

（注：15 名明星志愿者候选人最终得分为以上两大项总和。） 

三、评审组委会 

 顾问：校主管领导 

 主任：校团委书记 

 副主任：校团委副书记 

 成员：各学部（院）分团委书记及校团委专职干部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二楼实践部办公室） 

 组委会评审名单： 

校团委专职干部及校团委实践部、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校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学生骨干、往届明星志愿者代表、 

我校负责志愿者相关工作教师 

大众评审名单：各校级团学组织选派代表 

各学部（院）评选推荐工作联系人  

专业评审名单：校主管领导、党委宣传部、保卫处、学生处、研究生院、教务处、

就业指导中心、社会服务办公室、后勤管理处、校团委等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志愿服务对象代表 

 


